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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审查机制  

为落实  “爱国者治澳 ” 原则，确保只有  “爱国爱澳 ” 人士才能参加立

法会选举，第 8/2024 号法律《修改〈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法〉》设

置了确保资格审查程序顺畅运作的机制及将资格审查的标准法定化，今天

将会介绍有关内容。  

资格审查的实体  

为判断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是否拥护《基本法》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

国澳门特别行政区，是次修法订明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

负责对候选人是否拥护和效忠的事宜进行审查，就不符合条件者向立法会

选举管理委员会发出具约束力的审查意见书。  

对于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根据上述审查意见书而作出的决定，不得

提起声明异议或司法上诉。  

资格审查的标准  

在判断候选人是否拥护和效忠时，尤须考虑下列情况：  

（一）须维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《基本法》确立的宪制秩序，

不组织或参与意图推翻、破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所确立的国家根本

制度的活动；  

（二）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，不作出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

整的行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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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得勾结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反华组织、团体或个人渗透澳

门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，不参与该等实体组织安排的培训活动或不接受其

提供的资助；  

（四）须尊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《基本法》确立的政治体制，

不作出恶意攻击、抹黑、诋毁、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澳门特别行政区

的行为；  

（五）须尊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《基本法》赋予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权限，不作出恶意攻击、抹黑、诋毁、侮辱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通过的立法、解释或决定的行为；  

（六）不得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及安全的行为，不作出第 2/2009 号法律

《维护国家安全法》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；  

（七）不为实施上述第（一）点至第（六）点所禁止的行为而以任何

方式给予协助或提供便利，不对任何不拥护《基本法》或不效忠中华人民

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为以任何方式表示支持，又或不得因选举目的

而接受作出本点所指任一行为者提供的支持。  

此外，为有效发挥资格审查机制的作用，是次修法亦新增候选人在被

提名当年或之前的五个历年内曾依法被判断为不拥护《基本法》或不效忠

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，其提名不被接纳。  

注：本文内容主要参阅第 8/2024 号法律《修改〈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

举法〉》的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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